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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

間有明顯的界線

憲法第 86條規定：「左列資格，
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一、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二、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執業資格。」亦即，考選部舉

辦之國家考試分為二大種類：一、公

務人員考試；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以下簡稱『專技人員考試』）。

考選部的組織分工也是依此原則而作

劃分：高普考試司及特種考試司主辦

公務人員考試，專技考試司主辦專技

人員考試。

憲法第 86條之所以作這樣的區
分，主要是因為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以下簡稱『專技人員』）

本質上存有相當大的差異。

公務人員的定義，依據公務人員任

用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係指「各機
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

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1」。

而專技人員的定義，依據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專技人員考

試法』）第 2條規定，係指「具備經由

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

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

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

權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公務人員是代表

國家或政府任職於行政機關來服務人民

的；專技人員則是以其專業學識及技能

提供客戶服務。從定義上看來，兩者可

謂是天差地別，公務人員除了在公部門

服務、享有「公務員身分保障」，與專

技人員在私部門執業、無特別「身分保

障」之外，法律上還禁止具有專技人員

執業資格之公務人員於任公職時執行專

技業務（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由此看來，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

的考選作業，區分為兩種不同系統，

誠屬自然。

論公務人員考試與
專技人員考試之界線 ◎ 白又謙

1	 依通說「公務員」有最廣義、廣義、狹義、最狹義四種定義。考選部舉辦國家考試所羅致

的的人員即是最狹義的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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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公務人員考試與專技

人員考試之界線

將公務人員考試法與專技人員考

試法做一比較，主要之差異如下：

一、考試錄取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考試以考試定其任用資

格；專技人員考試以考試定其執業資格。

二、錄取人數或標準

公務人員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

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數，依序分

發任用。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

取人員，列入候用名冊，於正額錄取

人員分發完畢後，由分發機關配合用

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

分發任用（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條）；
專技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

採科別及格、總成績及格、以各類科

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等方式，

並得擇一採行或併用（專技人員考試

法第 16條）。

三、外國人報考

外國人得報考專技人員考試，並

依法在我國執行專技人員業務（專技

人員考試法第 20條）；公務人員考試
法則限定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始得報考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條）。

實則，法規將公務人員考試定位

為任用資格考試，將專技人員考試定

位為執業資格考試，也連帶影響考試

錄取採用之方式，此點於是成為公務

人員與專技人員在考試制度上最大的

分歧點。

然而，51年 8月 29日修正公布之
考試法第 7條曾規定：「公務人員考
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

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

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

而 71年 6月 15日修正發布之考試法
施行細則第 9條第 2項規定：「公務
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考

試總成績，須達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之錄取標準。」被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 268號解釋認定為「增
設法律所無之限制」，惟無論如何，

顯示當時在「應考資格」及「應試科

目」相同之前提下，公務人員考試與

專技人員考試得考一試取得兩項資格。

最近，考試院第 11屆第 250次會
議，通過了考選部研提之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第 4、5、6條修正
草案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

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自 103
年開始，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第一試

將同時舉行，並採同一試題。其主要之

理由，係考量司法官及律師二項考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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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起實施新制以來，二項考試第一
試應考人，其重複報考及錄取人數皆超

過五成以上，為減輕應考人負擔，以及

因應法官審理案件及律師處理受委任事

件等實務運作之需要。

從以上所述可知，即便公務人員

與專技人員在角色、功能以及權限上似

乎涇渭分明，但於其考試制度上，主要

之差別乃在於：法規將公務人員考試定

位為任用資格考試，將專技人員考試定

位為執業資格考試；此並且連帶影響考

試錄取採用之方式。而現行法已經針對

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類似之司法官特

考與律師高考做出第一試合併舉行之修

正，是否意味著，某些特定情形之下，

公務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試間原本的

界線，可以考慮淡化？

  參∣司法官特考V.S. 律師

高考

司法官是公務人員，律師是專技

人員，但比較特別的是，司法官與律

師兩者所需的專業背景（法律）相若、

執行職務也常於共同的場域（法庭）。

在民事法庭，原告委任律師擔任訴訟

代理人提出訴狀、被告委任律師擔任

訴訟代理人提出答辯狀，並且在法庭

上法官的面前攻防，法官獲得具體心

證之後做出裁判；在刑事法庭，檢察

官代表國家為原告對被告起訴，被告

則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為之答辯，兩

造在法庭上法官的面前攻防，法官獲

得具體心證後做出裁判。司法官與律

師在法院裡依據同一套法律（專業知

識）、採用的是同一套程序，透過其

各司其職，且唯有透過其各司其職，

才能替人民實現司法正義。

這一套大家必須要共同使用的專

業知識，就是司法官與律師重要核心

職能之所在。正因為如此，對於司法

官特考及律師高考應考資格的訂定，

範圍差別不會太大；在兩項考試之應

試科目方面，重疊性也高。因而，考

試實務上發生「二項考試第一試應考

人，其重複報考及錄取人數皆超過五

成以上」之現象，並不令人意外。

然而，司法官之固有職務中，如：

法院內行政業務，與律師無關；律師

之業務中，如：合約審議、企業併購

等，亦與法官無涉。因此，嚴格來說，

司法官與律師的核心職能，雖然關係

密切、多所重疊，但範圍並不一致。

其次，在角色扮演上，無論是基

於代表國家行使職權之立場、或是擔

任案件裁判者的立場，司法官相對於

只是代表訴訟當事人攻防的律師，都

應該具備更高的法律素養。

銳意革新論試政



4342

第 3卷│第 4期

考選論壇季刊

既然司法官與律師間，有別於其

他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相互間，存在

著更密切的關聯性，那麼現行法在兩

者的考試制度上有如何的差異？

一、法規依據

司法官特考之依據為「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律師高

考之依據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

二、分試

律師高考分二試，皆為筆試；司

法官特考分三試，一、二試為筆試外，

三試為口試。

三、應考資格

司法官特考有年齡上、下限之限

制；律師則無。除年齡之外，畢業科

系的範圍以及曾修習學分之範圍多寡，

兩項考試之要求也有若干差異。

四、不得應試條件

具有律師法第 4條規定之事由之
一者，不得應律師高考；司法官特考

則無此規定。

五、外國人報考

律師高考允許外國人報考；司法

官特考應考人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六、免試規定

律師高考有免試規定。即：一定

資格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軍

法官可申請第一試免試；實任法官、

檢察官、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者

可申請全部免試而取得律師資格；司

法官特考無免試規定。

七、體格檢查

司法官特考第二試錄取通知送達

14日內，應經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
構辦理體格檢查。體格檢查不合格或

未於規定期間內繳交體格檢查表者，

不得參加第三試；律師高考無此規定。

八、錄取標準

兩項考試除第一試外，司法官特

考第二試錄取人數係按應考人第二試

成績高低順序，依需用名額加 10％擇
優錄取；律師高考第二試則按應考人

第二試成績高低順序，以全程到考人

數 33％為及格標準。另外，司法官特
考第二試成績有一科目成績為零分或

第三試口試成績未滿 60分者，均不予
錄取。律師高考第二試筆試應試科目

有一科目成績為零分者，不予及格。

九、訓練

司法官特考經過三試錄取者，尚

須經過司法官訓練所長達二年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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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習，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經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始完

成考試程序；律師之訓練並非考試的

一部分，依據律師法第 7條規定，律
師應完成職前訓練，方得登錄執業。

十、限制轉調

司法官特考及格者，自訓練期滿

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

實際任職六年內不得轉調司法院及法

務部暨其所屬機關以外機關任職；律

師並非公務人員，自然沒有限制轉調

問題。

雖然列出了 10項差異點，其實重
大差異只有一點，就是錄取方式。因

為司法官特考也是公務人員考試，所

以依法為一種任用資格考試；律師高

考是專技人員考試，因此依法屬於執

業資格考試，故於錄取方式上，司法

官特考仍是以需用名額為基礎；而律

師高考乃以全程到考人數 33％為及格
標準。因而司法官特考與律師高考間

之主要差異，可以說正是公務人員考

試與專技人員考試間的重大差異。

在其他差異方面，我們也可發現，

法規對於司法官考選採取較律師為高

之標準。如：司法官特考比律師高考

多出第三試集體口試、司法官應考資

格中設年齡上下限、司法官第二試後

須做體格檢查、司法官通過三試後尚

需經過長達二年之訓練及實習⋯。唯

獨在專業學養上，現行考試機制並未

對於司法官採取比律師更高的要求。

相對地，由於司法官與律師之專

業同質性，反應在考試制度上，也有

幾點值得注意：

一、應考資格條件有交集

學歷資格均以法律系所畢業者為

主；以修畢特定科目學分數者，均有

行政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

刑事訴訟法、商事法等科目。

二、應試科目及配分方式幾乎相同

律師高考於 104年第二試實施選
試制度以前，二項考試第一試合併舉

行，第二試應試科目及各科配分除國

文以外完全相同。

三、法官、檢察官可申請律師高考

全部科目免試

儘管司法官與律師之業務範圍不盡

相同，但司法官可依「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司法官考試規則」第 7條規定申請律
師高考全部科目免試。反之，律師亦可

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條例」之規定轉任法官。表示此二項

考試儘管不同，司法官（律師）若具備

一定之司法實務經驗即可不經考試取得

律師（司法官）之資格，由此可見，我

國法制以往即已承認司法官考試和律師

考試在本質上有其共通性。

銳意革新論試政



4544

第 3卷│第 4期

考選論壇季刊

  肆∣他山之石

我國法制多繼受自德國，德國並

未分別舉辦司法官與律師之考試 2。

德國的司法考試分為二試。

在德國，只有經過正規的大學法學

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報考司法考試，而沒

有經過正規法律教育的人，例如其他專

業的學生，則不能參加司法考試。

第一次考試及格者即算是大學

畢業，並確立實習職務之資格。若

要參加各邦分別舉辦之第二次國家

考試，必須先經過為期兩年的實習

（Referendariat），這兩年必須輪流在
民事法院、刑事法院、檢察機關；行政

機關以及律師事務所等單位見習。完成

之後始得報考第二次國家司法考試。

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者，同時取

得擔任法官、律師、檢察官、公務員

等資格，但是必須憑考試成績去應徵

工作。據瞭解，一般水準以上成績即

可獲得律師工作，有更好的成績才能

得到法官、檢察官的工作，至於收入

豐厚的公證人工作，則必須有頂級的

好成績。

因此在德國，公務人員和專技人

員雖有分別，但法律領域的公務人員

及專技人員卻能透過同一套考試制度

予以衡鑑。

德國司法考試制度能夠合併考選

公務人員和專技人員，關鍵因素是德

國不將司法考試定位為任用考試，所

以政府不進行分發作業，第二試考試

及格者想要擔任法官、公務員或律師，

必須以其考試成績，自行到法院、行

政機關或律師事務所應徵。此與我國

司法官考試錄取後接受政府的訓練並

分發，有所不同。

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制度長期以來

堅持採用分發制度之重要理由，是為

防免個別應徵職務易生徇私弊端。然

而德國制度的優點是，經過同一次考

試擢選而出的人才，能夠按其成績的

高低依照各種工作對法律專業要求之

程度而透過市場機制作適切的媒合。

不像分別舉辦司法官及律師考試時，

難以就兩邊考試之成績衡鑑孰優孰劣。

我國考試院近來透過修法，讓司

法官特考與律師高考第一試之應試科

目、配分比重以及錄取標準完全相同，

並且一起舉行，正是回應司法官特考

2	 參考「德國司法考試制度」，Jan	Ziekow 著，詹鎮榮譯，國家菁英 5 卷 2 期 193-200 頁。

考選部奧地利德國瑞士法國律師司法官考試制度考察團考察報告，吳挽瀾等撰，89 年 4

月，35-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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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律師高考應考人及應試科目重疊度

高所踏出的第一步。惟依現今之考試

體制，仍須分別報名、適用各自之應

考資格規定，第二試以後又分流，回

到各自的考試規定。將來是否有可能

整合成如同德國的單一司法考試制

度？讓我們拭目以待 3。

  伍∣高考三級建築工程

V.S. 建築師高考

無獨有偶地，除了司法官特考與

律師高考之外，高考三級建築工程與

建築師高考情形也有類似之處。

建築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應就規定項目為之。」第 2項復規定：
「前項規定項目之審查或鑑定人員以

大、專有關系、科畢業或高等考試或

相當於高等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關

類科考試及格，經依法任用，並具有

三年以上工程經驗者為限。」亦即，

高考三級建築工程類科考試錄取者（以

下簡稱建築技士），經分發至地方政

府建築管理單位，具 3年以上工程經

驗者，依法即可辦理審查或鑑定建築師

提送之建築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其與建

築師間之業務互動，猶如法官審視律師

所提書狀並予以裁判。兩種情形都是必

須具有相同專業，循同一套程序的，一

方申請、另一方審查。

只不過，於應考資格方面，建築師

高考限定於建築或與建築相關之系所；

高考三級建築工程類科的範圍要寬很

多，凡「土木工程、土木與生態工程、

土木與防災工程、工業設計系建築工程

組、公共工程、建築、建築工程、建築

及都市計畫、建築及都市設計、都市發

展與建築、建築與室內設計、空間設計、

建築設計、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建築

與古蹟維護、建築與城鄉、軍事工程、

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

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

遊憩管理、營建工程、營建工程與管理

各系、組、所畢業」皆可。因為不限於

建築系所科班畢業生，為使其有充分學

養經驗足以審核建築工程書圖，而有前

述建築法第 34條第 2項之立法。

其次，與司法實務不同的是，在建

築管理實務上有所謂建照申請案交由建

築師公會先行「協審」之機制，通過「協

審」把關後再經主管機關審查核發建築

3	 依 102 年 8 月 27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 12 條

第6項第5款規定，自104年1月1日起，律師高考第二試增設智慧財產法、勞動社會法、

財稅法或海商法與海洋法四科任選一科的選試科目。似又將與司法官特考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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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此機制藉由建築師公會先行稽察

不但能減少嗣後被退件機率，並且也能

緩和地方建管機關普遍性專業人力不足

的窘境 4。

建管機關何以會有專業人力不足之

現象？此牽涉到市場機制。因為高考三

級建築工程類科並無特別專業加給，其

薪俸和一般公務人員相當，故其收入遠

低於執業建築師，因此高考三級建築工

程類科對於建築系所畢業生而言，欠缺

經濟上之誘因，導致建管單位不容易留

住人才，事實上在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特

考建築工程類科或公職建築師考試時，

也常有報考人數低於需用人數之狀況。

政府如因薪資制度欠缺誘因而招不

到或留不住建築專業的公務人員，而改

以放寬應考資格來因應，會不會反而形

成一種惡性循環？

事實上，故誠如法官與律師之情

形，擔任審查者之建築技士本應具有與

建築師相等甚或更高的學養與經驗，方

能勝任其工作，倘若國家在人事制度上

改革，提供其較高之建築專業加給，或

許才能解決建築管理人才荒的問題。同

時，假如因為制度改革重新吸引建築系

所畢業生報考高考三級建築工程類科，

接下來可考慮將應考資格做限縮，或者

可與建築師高考之應考資格相同；然

後再檢討應試科目⋯。總之，高考三

級建築工程類科考試與建築師高考之

間，不應該像現行法制存在著那麼深

的鴻溝！

  陸∣結論

我國公務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

試之間的界線，主要歸因於我國就前

者採取任用分發制度，也因而造成錄

取方式之歧異。

實則，若干核心職能相若的公務

人員與專技人員，因為共有相同的衡

鑑領域，而且在執行業務的角色上，

亦宜有專業能力差別之確保時，可策

略性考慮揚棄任用分發制度，將該公

務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試合併舉辦，

藉由同一次考試、按成績依市場機制

媒合最適合之職務，是否較為理想？

不過我們也知道，一個新制度之

建立，尚需許多實際有效的配套措施

輔助，還有主、客觀環境之配合，絕

非易事，謹提供若干淺見，或可為主

管機關之參考。

◎作者：白又謙　秘書室專門委員

4	建築執照協審流程，可參閱 http://www.dba.tcg.gov.tw/ct.asp?xItem=1196228&ctNode=32425

&mp=11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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